
Assured by

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養老保險 
D55|D60|D65 (可抵稅)



承保條件

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養老保險有何優勢?

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D55 養老保險：20 – 50 歲

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D60 養老保險：20 – 55 歲

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D65 養老保險：20 – 55 歲

150,000 泰銖最低保額

投保年齡

僅限按年繳付保費繳付方式

可以使用信用卡繳付保費，並通過信用卡帳戶 (CCP) 繳付。其他條件

購買附加合同

承保審核

可以選擇附加合同
- 如果購買附加合同，
     

- 如不購買附加合同，

- 須使用健康詢問的申請表。

- 健康檢查總保額：為保單生效日保險金額的 100%。

- 不須使用健康�問的申請表。
- 投保人可以購買多於一份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D55 養老保險、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D60 
  養老保險和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D65 養老保險保單，但當與本公司規定通過所有銷售渠道
  的所有被歸類為限定風險產品組别的保險產品的保額合併計算時，每位投保人總計不得超過 5,000 萬泰銖。

若不購買附加合同：無需體檢

若購買附加合同：按照本公司的承保規則

只需繳 5 年保費，

可領取年金至 90 歲。

無懼生活成本上漲，年金隨年齡增加而遞增，每年最高可達 24%。(1)

根據需求隨心調整
• 可選擇更改年金開始領取年齡(2) 

(須在年金開始領取日前至少 30 天通知，且已繳滿 5 年保費)。

• 可選擇按年或按月領取年金。(2)  

• 可選擇將每月年金直接繳付給本公司合作的養老院。(2)

可通過附加合同增加健康保障、
重疾保障、意外保障及其他保障
(體檢需以本公司的承保規則為準)。

有權以保單作抵押申請貸款 (在領取年金前)。

可進行稅款抵扣， 最高 30 萬泰銖。(3)

備註： (1) 是保險合同生效日保險金額的百分比。
           (2) 條款和條件以本公司規定為準。
           (3) 年金保險的稅收抵扣：可用於抵扣的金額為實際繳付的人壽保費，最高可抵扣 300,000 泰銖。
                - 普通人壽保險保費：按實際繳付金額，但不得超過 100,000 泰銖。
                - 年金保險保費：最高可抵扣個人所得稅，不超過當年應納稅所得額的 15%，且不得超過 200,000 泰銖。兩者合計按實際繳付金額，最高不得超過 300,000 泰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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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1) 所有抵扣稅標準均以稅務局的規定為準。

(2) 領取年金前身故 (在受保人年滿 55 歲的保單週年日前) ：本公司將向受益人繳付相當於已繳累計保費的 105% 或當時的保單現金價值，以較高者為準。

(3) 領取年金期間身故 (自受保人年滿 55 歲的保單週年日起)：本公司將向受益人繳付相當於已繳累計保費減去已領取的累計年金後的餘額。

(4) 所獲利益為保單生效日保險金額的百分比。

(5) 領取年金前身故 (在受保人年滿 60 歲的保單週年日前)：本公司將向受益人繳付相當於已繳累計保費的 105% 或當時的保單現金價值，以金額較高者為準。

(6) 領取年金期間身故 (自受保人年滿 60 歲的保單週年日起)：本公司將向受益人繳付相當於已繳累計保費減去已領取的累計年金後的餘額。

(7) 領取年金前身故 (在受保人年滿 65 歲的保單週年日前)：本公司將向受益人繳付相當於已繳累計保費的105%或當時的保單現金價值，以金額較高者為準。

(8) 領取年金期間身故 (自受保人年滿 65 歲的保單週年日起)：本公司將向受益人繳付相當於已繳累計保費減去已領取的累計年金後的餘額。

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養老保險適合誰?

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D55 養老保險保障表

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D60 養老保險保障表

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D65 養老保險保障表

稅務規劃者
規劃稅收抵扣，

每年最高可抵扣 300,000 泰銖。(1)

退休規劃者
規劃退休，

享受無憂無慮的自由晚年生活。 

職場新人
需要保障和確定回報，

可儘早投保，輕鬆繳費。

年金(4)

保單年度末

保單年度
初繳付保費

    滿 60-70 歲，

每年領取 12%
    滿 71-75 歲，

每年領取 15%
    滿 76-80 歲，

每年領取 18%
    滿 81-85 歲，

每年領取 21%
    滿 86-90 歲，

每年領取 24%

    滿 65-70 歲，

每年領取 12%
    滿 71-75 歲，

每年領取 15%
    滿 76-80 歲，

每年領取 18%
    滿 81-85 歲，

每年領取 21%
    滿 86-90 歲，

每年領取 24%



示例 受保人：男性，40 歲，保險金額 300,000 泰銖

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D55

5 年累計總保費：

858,810 泰銖

首年保費

171,762
泰銖

第三
年保費繳付：

171,762
泰銖

合同到期時，年金總利益達 582%(*)，

共計 1,746,000 泰銖

領取年金前：
已繳累計保費的 105% 

或保單現金價值 (以較高者為準)。

領取年金期間：
已繳累計保費減去已領取的累計年金。

year

฿ ฿ ฿ ฿ ฿

40 41 42 43 44 55 70 71 75 76 80 81 85 86 90

備註： 
(*) 所獲利益為保單生效日保險金額的百分比。

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D60

682,365 泰銖

year

฿ ฿ ฿ ฿ ฿

40 41 42 43 44 60 70 71 75 76 80 81 85 86 90

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D55

556,590 泰銖

year

฿ ฿ ฿ ฿ ฿

40 41 42 43 44 65 70 71 75 76 80 81 85 86 90

年金領取詳情

   在 55-70 歲時，
每年領取保險

  金額 12% 的年金，
   相當於 36,000 泰銖。

   在 71-75 歲時，
每年領取保險

  金額 15% 的年金，
   相當於 45,000 泰銖。

年金領取詳情

   在 76-80 歲時，
每年領取保險

  金額 18% 的年金，
   相當於 54,000 泰銖。

年金領取詳情

   在 81-85 歲時，
每年領取保險

  金額 21% 的年金，
   相當於 63,000 泰銖。

年金領取詳情

   在 86-90 歲時，
每年領取保險

  金額 24% 的年金，
   相當於 72,000 泰銖。

年金領取詳情

第二
年保費繳付：

171,762
泰銖

第四
年保費繳付：

171,762
泰銖

第五
年保費繳付：

171,762
泰銖

領取年金期間：
已繳累計保費減去已領取的累計年金。

領取年金期間：
已繳累計保費減去已領取的累計年金。

領取年金前：
已繳累計保費的 105% 

或保單現金價值 (以較高者為準)。

領取年金前：
已繳累計保費的 105% 

或保單現金價值 (以較高者為準)。

首年保費

136,473
泰銖

第三
年保費繳付：

136,473
泰銖

第二
年保費繳付：

136,473
泰銖

第四
年保費繳付：

136,473
泰銖

第五
年保費繳付：

136,473
泰銖

首年保費

111,318
泰銖

第三
年保費繳付：

111,318
泰銖

第二
年保費繳付：

111,318
泰銖

第四
年保費繳付：

111,318
泰銖

第五
年保費繳付：

111,318
泰銖

5 年累計總保費：

5 年累計總保費：

年金領取詳情

   在 60-70 歲時，
每年領取保險

  金額 12% 的年金，
   相當於 36,000 泰銖。

   在 71-75 歲時，
每年領取保險

  金額 15% 的年金，
   相當於 45,000 泰銖。

年金領取詳情

   在 76-80 歲時，
每年領取保險

  金額 18% 的年金，
   相當於 54,000 泰銖。

年金領取詳情

   在 81-85 歲時，
每年領取保險

  金額 21% 的年金，
   相當於 63,000 泰銖。

年金領取詳情

   在 86-90 歲時，
每年領取保險

  金額 24% 的年金，
   相當於 72,000 泰銖。

年金領取詳情

年金領取詳情

   在 65-70 歲時，
每年領取保險

  金額 12% 的年金，
   相當於 36,000 泰銖。

   在 71-75 歲時，
每年領取保險

  金額 15% 的年金，
   相當於 45,000 泰銖。

年金領取詳情

   在 76-80 歲時，
每年領取保險

  金額 18% 的年金，
   相當於 54,000 泰銖。

年金領取詳情

   在 81-85 歲時，
每年領取保險

  金額 21% 的年金，
   相當於 63,000 泰銖。

年金領取詳情

   在 86-90 歲時，
每年領取保險

  金額 24% 的年金，
   相當於 72,000 泰銖。

年金領取詳情

合同到期時，年金總利益達 522%(*)，

共計 1,566,000 泰銖

合同到期時，年金總利益達 462%(*)，

共計 1,386,000 泰銖



Flexi Retire 90/5
可選擇更改年金開始領取年齡，須在繳滿 5 年保費後進行
(並須在年金開始領取日前至少 30 天通知)。

購買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D65
養老保險後，

將在年滿 65 歲時領取第一筆年金。

更換新工作，
新的退休年齡定為 55 歲
(原公司退休年齡為 65 歲)

開始領取首筆年金

目前 35 歲 46 歲 55 歲

計劃不換工作並在 65 歲退休，
因此選擇購買泰國人壽

樂退無憂 90/5 D65 養老保險。

選擇將年金開始領取年齡
調整為 55 歲，並通知

泰國人壽保險 (大眾) 有限公司。

提前在 55 歲退休時領取年金，
 即使沒有收入也無後顧之憂。 

調整年金開始領取年齡有何優勢?
無需擔心未來退休或早或晚。如果在繳滿 5 年保費後發生變動，仍可以調整年金

開始領取年齡，且保費不變。這種隨心所欲的靈活調整，有助於職場新人從職業

初期就開始規劃退休儲蓄。 

更改年金開始領取年齡的條款和條件
1. 僅在繳滿 5 年保費後可進行調整。

2. 須在年金開始領取日前至少 30 天向本公司提交書面申請。

3. 無需繳付額外保費。

4. 無需進行新的承保審核。

5. 不影響身故利益 (身故利益根據已繳保費計算)。 

更改年金開始領取年齡詳細信息表
更改年金開始領取年齡時，本公司將更改保險金額，因此，年金利益的金額將根據新更改

的保險金額而變動。

提示： 在每次進行更改前，應檢查每年個人所得稅抵扣的權利信息。 

保險產品 合同開始時的年金開始領取年齡

調整後的年金開始領取年齡

55 歲 60 歲 65 歲

保險金額和年金金額

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D55 55 歲

60 歲

65 歲

未調整年齡

減少
(如果在 51-55 歲投保，

則不可調整)
減少

(如果在 51-55 歲投保，

則不可調整)

增加

未調整年齡

減少

增加

增加

未調整年齡

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D60

泰國人壽樂退無憂 90/5 D65



立即扫码！

01.07.2025

保險合同的有效性

本公司不承保的情況

Land and Houses 銀行（大眾）有限公司作為壽險代理人，僅負責介紹壽險產品和提供保費收款的便利。
泰國人壽保險（大眾）有限公司將負責保單中規定的保障條款和利益。

本中文譯本僅供參考。泰文版本為唯一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版本。如果泰文版本與中文譯本有任何差異，則以泰文版本為准。

1. 受保人於保單生效日、續保日、最後一次複效日或本公司批准增加保險金額之日起 1 年內自殺，但僅限於所增加的保險金

    額部分。

2. 受保人被受益人故意殺害。

3. 受保人陳述的年齡不正確，且本公司能夠證明在保險合同時，其真實年齡在本公司正常業務範圍內的保費所限之外。

重要須知

    如果受保人明知且在人壽保險申請書、健康聲明書以及任何其他補充聲明中作虛假陳述，或者明知某項事實但在申請投保時

未向本公司披露，而本公司如果當時已獲知該事實，可能會促使本公司要求增加保費或拒絕合同，則該保險合同將根據

《民商法典》第 865 條成為可撤銷合同。本公司可據此撤銷合同並拒絕支付保單款項。本公司的責任將僅限於退還已向本公司

繳交的全部保費。

1. 受保人自收到本公司保單之日起 15 天內有權取消保單（冷靜期），將可獲得退還保費，但需扣除每份保單 500 泰銖的公

    司行政費用以及實際支付的體檢費用（如有）。
2.  冷靜期過後，如果保單已繳付保費並具有保單現金價值且仍然有效，受保人可以行使保單退保權，但所獲得的金額可能少

    於已繳付的保費總額。

3. 本保險產品為人壽保險而非存款。為了獲得利益，投保人應付清保費，並持有保單直至合同期滿。如果保單在合同期滿前

    終止保障，受保人可能無法獲得全額退款。

4.  申請投保、變更或取消主險合同或附加合同可能會影響到每年可用於個人所得稅抵扣的保費金額。

提示： 投保人應在每次決定投保前了解保險合同的詳細資訊、保障範圍和條件。 

泰国人寿保险（大众）有限公司
250，Rachadapisek 路，Huaykwang 区，Bankkok 府，10310

 欲知详情，请致电


